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奖励与评审办法
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评审委员会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现将相关奖励与评审办法公布如下。
1、 奖励办法
1.1 终审答辩环节奖励
根据终审答辩环节评审委员会分数，结合线上两轮函评成绩，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将评定出如下奖项：
（1） 科技理念类作品
特等奖，1-2名
一等奖，2-3名
二等奖，若干名
三等奖，若干名
（2） 科技实物类作品
特等奖，1-2名
一等奖，2-3名
二等奖，若干名
三等奖，若干名
（3） 绿色创业类作品
特等奖，1-2名
一等奖，2-3名
二等奖，若干名
三等奖，若干名
注：具体获奖人数将视线上函评通过人数和参赛作品质量最终确定。所有获奖团队（含赛区奖）将获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颁发的纸质版获奖证书（仅一份，无奖金）。决赛获奖作品所获奖励由参赛者自行分配；集体获奖作品证书将注明作者排序。
1.2 线上函评环节奖励
    为鼓励参赛选手，提升竞赛参与感，环科赛除终审答辩环节奖项外，另分设赛区一、二、三等奖，具体评选规则如下：
（1） 赛区一等奖：在线上函评环节得分归一化后处于赛区前5%的作品；
（2） 赛区二等奖：在线上函评环节得分归一化后处于赛区前15%的作品；
（3） 赛区三等奖：在线上函评环节得分归一化后处于赛区前30%的作品；
注：赛区奖项不设现金奖励，但获奖选手/队伍仍可获得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颁发的纸质版获奖证明（仅一份）。在终审答辩获奖的作品，默认获得对应赛区的赛区一等奖。赛区划分为：
（1） 华北、东北、华中赛区：以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为代表（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
（2） 华东、华南赛区：以主办单位同济大学为代表（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等）；
（3） 西南、西北赛区：以主办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代表（含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1.3 说明
（1）参赛者需按组委会要求提交所有材料，如若发现有违反竞赛指导手册或对有争议事实解释不清者，将取消其参赛与获奖资格。对于弄虚作假者将向国家法律部门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责任；
（2）参赛者及相关人员有权就有争议问题向组委会申诉，组委会将及时处理；
（3）本评审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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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办法
2.1 评审规则概述
[bookmark: _GoBack]（1）根据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组织委员会关于作品审核的要求，规定科技理念类作品和科技实物类作品的参评材料为：作品简介+竞赛作品+相关补充材料（均需去除姓名、院系、学校和指导老师等信息），绿色创业类作品的参评材料为：作品简介+商业计划书+相关补充材料+6分钟预答辩视频（均需去除姓名、院系、学校和指导老师等信息）；
（2）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采用匿名线上函评的方式以确定进行终审答辩的作品名单。线上函评不少于两轮，三类作品（科技理念类、科技实物类和绿色创业类）独立进行提交、评审和颁奖。对上述各大类作品下基于主题细分的小类别，在线上函评环节将分别独立进行评审并将分数归一化处理，之后合并各类别作品归一化后平均得分确定进入终审答辩环节名单（具体归一化方法见附件2）。终审答辩环节各大类作品下基于主题细分的小类别作品不区分对待，只依照科技理念类、科技实物类和绿色创业类分别确定终审答辩获奖名单。
（3）线上函评和终审答辩所需各评审老师进行打分的内容包括：作品立意、作品学术性、作品科学性、作品创新性、作品实用性等方面。具体分数比例依据不同轮次及开展实际状况进行调整确定。各评审老师还有不超过5分的附加分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加分，各部分的打分划档依据见2.3部分。第二十一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组会委建议评委老师在完成评审后，针对每一个作品给予1~2句话的点评。
2.2 评委打分归一化算法
设有个评委，有个项目，第个评委给第个项目的打分是。
（1）对评委到，计算其各自的打分均值和打分标准差。
（2）计算所有非0项遍历所有和的总均值和总标准差。
（3）根据所有非0项、和计算评委给项目打分的标准化得分，公式为：

（4）计算每个项目的平均标准分，公式为：

（5）计算每个项目的最终得分，公式为：

注：具体评委个数与评委所分配到的项目数存在一定波动。单个作品一轮线上函评评委数不少于2位、二轮及以后线上函评评委数不少于5位。单个评委一轮线上函评收到作品数不多于25份，二轮及以后线上函评收到作品数不多于10份。
2.3 评价角度及等级说明
2.3.1 作品立意
	等级
	相关要求

	A
	作品紧扣赛事主题、为领域内前沿热点话题，在论文中对于本项目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阐释较为清晰，具有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

	B
	作品基本符合赛事主题，且对于研究的背景与意义进行了相关阐释，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

	C
	作品与赛事主题相关程度较低，且研究背景与意义的论述较为牵强，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意义不大。

	D
	作品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较小，且没有对于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进行论述，所选研究角度基本无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2.3.2 作品学术性
	等级
	相关要求

	A
	论文中良好呈现了所必须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等内容，且论文结构较为合理。整体上文献调研充分、图表较为规范、所用方法与所得结论科学严谨，且成果具有一定科学意义。

	B
	论文中基本呈现了所必须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等内容。整体上具备一定的文献调研基础、存在部分的图表不规范、所用方法与所得结论较为科学严谨。

	C
	作品论文缺失了背景、方法、结果与结论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部分内容存在较大问题。在语言、图表、参考文献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基于论文可判断该项目作者科学研究基本能力存在一定短板。

	D
	作品没有介绍项目背景与总结前人的研究情况或者在背景、方法、结果与结论中遗漏了多个部分或在多个部分存在明显问题。语言或用词极其不当，无图例、图注、参考文献等必要内容，基于此可判断参赛选手科研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3.3 作品科学性
	等级
	相关要求

	A
	作品整体设计科学性、严谨性与可信度较强，选用了科学、可信的原材料（原始数据）、方法或模型、测试与表征手段等。且对于项目产出结果进行了合理的展示、分析与推测，得出的结论较为合理，有详实的数据或实例支撑。

	B
	作品整体设计基本科学严谨，所选用的原材料（原始数据）、方法或模型、测试与表征手段等基本合理。对于项目产出结果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与论证，但仍有不足之处。

	C
	作品在整体设计、原材料（原始数据）、方法或模型、测试与表征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科学之处。对于项目结果的解释论述存在欠缺或不合理、不详尽之处。对应结果不能完全支持结论的得出。

	D
	作品在整体设计、原材料（原始数据）、方法或模型、测试与表征手段等方面存在多个明显问题或不合理之处。对于项目结果的解释论述不合理、不详尽之处较多，且对应结果完全不支持完结论的得出。


2.3.4 作品创新性
	等级
	相关要求

	A
	作品在研究问题、方法学、最终效果等一到多个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对于前人研究的不足与项目的核心创新点在作品中进行了介绍与讨论，且分析较为科学合理，整个项目创新性在同类研究中较强。

	B
	作品在研究问题、方法学、最终效果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论文中有对于创新点或前人研究不足的基本介绍，但在同类研究中创新程度不算突出。

	C
	作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作者对于创新点与创新性的描述较为不清晰，没有明确点出相对前人的创新。

	D
	作品创新性较差，在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与其相似度较高的同类研究较多，且作品中无任何关于创新点或前人研究现状的描述与论述。


2.3.5 作品实用性
	等级
	相关要求

	A
	作品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且相关参赛作品对于自身的研究（应用）意义有充分认识并进行了较为严谨、科学的评估与论述，具有较强的面向“应用”的思想与设计理念。

	B
	作品具有面向“应用”的意识且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与指导意义，并对作品所涉研究的应用前景或指导意义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或相关评估。

	C
	作品具有一定但有限的应用意义，或没有对于相关应用前景或研究价值进行较为清晰、明确的描述。

	D
	作品对于指导工业生产、科学认知、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意义不大，同时也未在作品中进行实用性的相关论述。


2.3.6 附加分
评委老师可参考以下方面，给予作品一定程度的附加分数；
	参考指标
	加分情况

	完成度与任务量
	如评委老师认为作品任务量较大，可给予1-2分的加分

	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如作品研究成果已发表多篇SCI论文（见刊），评委老师可给予2-3分加分

	文献综述情况
	如对应作品在申报书与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表现较为优秀，评委老师可给予1-2分加分

	其他方面
	如评委老师认为对应作品在格式规范、用词表达、实验设计等其他方面表现极为突出的，也可给予1-2分的加分


注：评委老师无需给出加分理由，只需控制加分小于等于5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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